
 

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作为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严格按

照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――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认真审阅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后，

基于独立的立场，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补充审议调解协议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：该调解协议系公司在充分考虑了该项目底层资产处置进

度以及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，在保证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，为切实维护

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经公司审慎研究及与对方充分协商后达成。该事项，有利

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，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战略发展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集、

召开、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对该次调解协议予以认可，并同意该调解事项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

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___________ 

彭学军 

 

 

 

2022 年 11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

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___________ 

段毓 

 

 

 

2022 年 11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